
醫師法施行細則第十三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十三條  本法第四條之一

所稱歐洲，指歐洲聯盟會

員國及英國。 

持外國學歷參加考

試者，其在本法第四條之

一所定地區或國家之學

歷，應以實際在該等地區

或國家修畢全程學業始予

認定。 

第十三條  本法第四條之一

所稱歐洲，指歐洲聯盟會

員國。 

持外國學歷參加考

試者，其在本法第四條之

一所定地區或國家之學

歷，應以實際在該等地區

或國家修畢全程學業始予

認定。 

一、歐洲聯盟會員國原計有

二十八個國家（包含英

國），惟英國於一百零九

年一月三十一日退出歐

洲聯盟，並於一百十年

一月一日正式脫離歐洲

聯盟。 

二、為符合立法原意，並配

合實務執行現況，第一

項所稱歐洲，除包括歐

洲聯盟會員國外，亦包

含「英國」，爰予以修正。 

 

 


